
  

國立屏東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9月 9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會議地點：本校民生校區五育樓 4樓第四會議室 

主席：賀院長瑞麟                                               紀錄：陳思雅 

出（列）席人員：如出席表。 

壹、宣讀上次（114年 5月 7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調整本學院社會發展學系學士班

「課程規劃表」案。 
修正後通過 

送校課程委員會 (114.5.22)

審議通過。 

提案二：調整本學院社會發展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課程規劃表」案。 
修正後通過 

送校課程委員會 (114.5.22)

審議通過。 

提案三：本學院應用英語學系 113學年度

第 2學期 EMI課程認證追認案。 
照案通過 

通過大武山學院EMI發展中

心認證為 EMI課程。 

提案四：本學院應用英語學系 114學年度

第 1學期 EMI課程認證申請案。 
照案通過 

通過大武山學院 EMI發展
中心認證為 EMI課程。 

提案五：本學院音樂學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EMI課程認證申請案。 
照案通過 

通過大武山學院EMI發展中

心認證為 EMI課程。 

提案六：調整本學院應用日語學系學士班

「課程規劃表」案。 
照案通過 

送校課程委員會 (114.5.22)

審議通過。 

提案七：調整本學院應用日語學系學士班

「系課程與系核心能力對應表」案。 
照案通過 

送校課程委員會 (114.5.22)

審議通過。 

提案八：調整本學院應用日語學系學士班

「院系核心能力對應表」案。 
照案通過 

送校課程委員會 (114.5.22)

審議通過。 

提案九：本學院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

住民專班及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

住民專班 114學年度第 1學期日間學制課

程安排於夜間授課案。 

照案通過 
送校課程委員會 (114.5.22)

審議通過。 

提案十：本學院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

住民專班及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

住民專班 114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合併授

課案。 

提案撤回  

提案十一：調整本學院原住民族語言應用

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案。 
照案通過 

送校課程委員會 (114.5.22)

審議通過。 

臨時動議一：調整本學院視覺藝術學系學

士班「課程規劃表」案。 
照案通過 

送校課程委員會 (114.5.22)

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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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臨時動議二：本學院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與數位媒體設計碩士班 114學年度第 1學

期課程合併授課案。 

照案通過 
送校課程委員會 (114.5.22)

審議通過。 

 

貳、主席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發展學系 

案由：本學院社會發展學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EMI課程補認證申請案，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EMI課程採認基準」。 

二、 本學系此次提出申請之教師及課程如下： 

(一) 江欣樺老師： 

1. 大學部課程：【科技與社會發展/ Techn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選

修/3學分)】。 

三、 本案經社會發展學系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114.6.6)及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114.6.6)審議通過。 

四、 檢附社會發展學系「EMI課程審查表」。【如附件 1，P.5-8】 

辦法：通過後，送大武山學院 EMI發展中心申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案由：本學院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EMI課程補認證申請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EMI課程採認基準」。 

二、 本學系此次提出申請之教師及課程如下： 

(一) 賀瑞麟老師、古淑薰老師、朱旭中老師、林思玲老師、蔡玲瓏老師： 

1. 大學部課程：【文化產業英文選讀/ Selected English Readings on Cultural 

Industry (選修/3學分)】。 

三、 本案經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114.7.4)

及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114.7.4)審議通過。 

四、 檢附文化創意產業學系「EMI課程審查表」。【如附件 2，P.9-11】 

辦法：通過後，送大武山學院 EMI發展中心申請。 

決議：因課程未開成，提案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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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感謝各位委員今天的參與。 

陸、散會：同日中午 12時 2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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